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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押的上市公司股份如何转让__质押股票能直接过户吗-
股识吧

一、A公司在工商局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请问A持有C的股权
能否转让？

展开全部可以转让。
C公司这部分股权并未进入质押，可以转让。
而转让后的收益，比如现金，仍然进入A公司的资产。
因此并不存在故意损害质押股权价值的问题。

二、公司股权质押后各股东持有的股份可否转让协议书

未取得质权人同意是不能转让股权的。

三、股权质押期间，公司股东可以相互转让股份吗

这些质押的是不可以的。
因为他已经被别人暂时拥有。
他无法动用的

四、公司股权在质押期间可以转让和变更吗

从合同法及公司法规定角度来说，公司股权质押后可以签订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将股
权进行转让，但是股权变更登记除非取得质权人的同意，否则是无法进行变更登记
的，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1、股权转让方应当告知受让方股权质押的实际情况，防止构成欺诈；
2、对受让方而言，股权转让合同可能无法履行。
如果股权出质所担保的债权无法实现，该股权可能会被拍卖用于抵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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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司股东股权质押后，其所投资公司的股权能否转让？

股权质押（Pledge of Stock Rights）又称股权质权，是指出质人以其所拥有的股权作
为质押标的物而设立的质押。
按照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有关担保的法律制度的规定，质押以其标的物为标准，
可分为动产质押和权利质押。
股权质押就属于权利质押的一种。
因设立股权质押而使债权人取得对质押股权的担保物权，为股权质押。
中国《公司法》对股权质押缺乏规定。
真正确立了中国的质押担保制度的是1995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担保股权质押《
担保法》法》，其中包括关于股权质押的内容。
2007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物权法》再次明确股权可以质押。
《担保法》第七十五条（二）项规定“依法可以转让的股份、股票”可以质押。
《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三条规定，可以转让的股权可以出质。
另外，1997年5月28日国家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布了
《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的若干规定》，对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经其
他各方投资者同意将其股权质押给债权人”予以特别确认。
根据《担保法》的规定，以依法可以转让的股票出质的，出质人与质权人应当订立
书面合同，并向证券登记机构办理出质登记。
质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
以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出质的，适用公司法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
质押合同自股份出质记载于股东名册之日起生效。
根据《物权法》的规定，以股权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
以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股权出质的，质权自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
设立；
以其他股权出质的，质权自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
《物权法》关于未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质登记程序的规定与
《担保法》不一致。
因《物权法》颁布在后，股权质押的法律实践操作以《物权法》为准。
根据《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的若干规定》，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应经
审批机关批准和登记机关变更登记。
未经审批机关批准的股权变更无效。
未经登记机关登记的则可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按照《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予以处罚
。
综上可见，已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质押应在证券登记机构办理质押登记，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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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的内资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质押应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质
押登记，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质押应向审批机关办理审批及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
理登记。

六、公司股东股权质押后，其所投资公司的股权能否转让？

可以，法人B在A公司的股权属于法人B独立所有，与CDE是否出游股权，持有多少
股权，以及CDE股权是否有担保权益无关，因此法人B在法律上是可以转让其在A
公司的股权，只要法人B的所持有的股权上不存在担保利益。

七、质押股票能直接过户吗

股权质押（Pledge of Stock Rights）又称股权质权，是指出质人以其所拥有的股权作
为质押标的物而设立的质押。
按照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有关担保的法律制度的规定，质押以其标的物为标准，
可分为动产质押和权利质押。
股权质押就属于权利质押的一种。
因设立股权质押而使债权人取得对质押股权的担保物权，为股权质押。
中国《公司法》对股权质押缺乏规定。
真正确立了中国的质押担保制度的是1995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担保股权质押《
担保法》法》，其中包括关于股权质押的内容。
2007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物权法》再次明确股权可以质押。
《担保法》第七十五条（二）项规定“依法可以转让的股份、股票”可以质押。
《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三条规定，可以转让的股权可以出质。
另外，1997年5月28日国家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布了
《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的若干规定》，对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经其
他各方投资者同意将其股权质押给债权人”予以特别确认。
根据《担保法》的规定，以依法可以转让的股票出质的，出质人与质权人应当订立
书面合同，并向证券登记机构办理出质登记。
质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
以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出质的，适用公司法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
质押合同自股份出质记载于股东名册之日起生效。
根据《物权法》的规定，以股权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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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股权出质的，质权自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
设立；
以其他股权出质的，质权自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
《物权法》关于未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质登记程序的规定与
《担保法》不一致。
因《物权法》颁布在后，股权质押的法律实践操作以《物权法》为准。
根据《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的若干规定》，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应经
审批机关批准和登记机关变更登记。
未经审批机关批准的股权变更无效。
未经登记机关登记的则可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按照《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予以处罚
。
综上可见，已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质押应在证券登记机构办理质押登记，未
上市的内资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质押应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质
押登记，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质押应向审批机关办理审批及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
理登记。

八、股票出质后可否转让？

股票出质后，原则上不能转让，但经出质人与质权人协商同意的可以转让。
理由在于，一方面，出质人的股票虽然被出质了，但在质押期间，股票的所有权人
仍为出质人。
转让股票是对股票的处分，是股票所有权人才有的权利，质权人无权转让出质人作
为债权担保的股票，否则构成对出质人所有权的侵害。
另一方面，出质股票虽为出质人所有，但因为被质权人以登记形式占有，作为其实
现债权的担保，出质人在股票出质期间，也无权转让出质股票，即使出质人单方面
想转让出质股票，也因股票被出质登记而成为不可能。
所以原则上，股票出质后，不能转让。
但如果出质人与质权人协商一致，都同意转让出质股票，是可以的。
出质人和质权人在债务清偿期届至前协商同意转让出质股票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出
质股票处于涨幅巅峰或呈现下跌趋势，或者出质人急于将出质股票变现清偿担保债
权等，无论什么原因导致出质股票的转让，都要依照法律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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